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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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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金属零件旋片喷丸强化工艺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金属零件的表面较小区域内（包括孔）及现场局部的旋片喷丸强化工艺中旋

片喷丸的（以下简称喷丸）强度符号、材料和工具、工艺参数的确定、步骤和操作要求、质量控制及喷丸后

零件的处理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交变应力和应力腐蚀条件下工作的民用航空金属（含结构钢、不锈钢、铸铁、铝合

金、镁合金、铜合金、钛合金以及铁、镍基高温合金等）零件及部件的喷丸强化处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ＳＢＡ６９００１　喷丸弧高度试片

ＭＩＬＳ８５１Ｄ　钢制弹丸、切制钢丝弹丸、铁丸和弹丸清理的清洗和喷射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弧高度　犪狉犮犺犲犻犵犺狋

试片在旋片的打击下表面层发生塑性流变，导致试片向喷丸面呈球面状弯曲，取一平面作为基准面

切入变形球面内，由该基准面至球面最高点之间的距离。

３．２

表面覆盖率　狊狌狉犳犪犮犲犮狅狏犲狉犪犵犲

被喷零件表面弹痕凹坑所占面积与被喷表面总面积的比值，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注：通常难以用肉眼判断并恰好寻求到１００％的表面覆盖率，而９８％的试验比较易进行，因此以９８％的数字定义为

１００％的表面覆盖率，而２倍于１００％的表面覆盖率时间所达到的表面覆盖率定义为２００％的表面覆盖率，并依

次类推。

４　喷丸强度符号

使用 Ｎ、Ａ、Ｃ三种弧高度试片测定出的喷丸强度分别用字母 Ｎ、Ａ、Ｃ表示。

各强度值之间的关系为：

Ｃ强度值乘以３．５等于Ａ强度值；

Ａ强度值乘以３．０等于Ｎ强度值。

示例：

采用Ａ试片测得的弧高度值为０．３０４８ｍｍ（０．０１２ｉｎ）时，则其喷丸强度应表示为０．０１２Ａ；采用Ｎ试片测得的弧

高度值若为０．８３８２ｍｍ（０．０３３ｉｎ）时，则其喷丸强度应表示为０．０３３Ｎ。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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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喷丸强化材料和工具

５．１　组成和组装

喷丸工具由喷枪、旋片、芯轴与套筒装配件和转速表等组成。芯轴、旋片、套筒的组装如图１所示。

５．２　喷枪

喷枪是提供动力的气动工具，其转速应保持在确定转速的±５％范围内，并应能在操作时达到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

５．３　旋片

旋片为粘附有碳化钨弹丸的胶片。弹丸应为３３０号碳化钨钢球，其技术特性应符合 ＭＩＬＳ８５１Ｄ

的要求。旋片的规格如表１所示。

表１　旋片 单位为毫米（英寸）

旋片规格 喷丸孔的最小直径

２６×５２（１×２） ３１（１．２５）

１５×３２（９／１６×５／４） １９（０．７５）

５．４　芯轴与套筒装配件

芯轴与套筒装配件用于固定旋片，如图１所示。

图１　芯轴、旋片、套筒装配示意图

５．５　转速表

转速表用于测量喷枪的转速。其测量范围应不小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精度为±１％。

５．６　３２０号～４００号碳化硅或氧化铝砂纸

３２０号～４００号碳化硅或氧化铝砂纸用于打磨弹丸表面胶膜。

５．７　弧高度试片

弧高度试片是一种度量喷丸强化工艺参数的专用量规，用７０号冷轧弹簧钢制成，共有Ｎ、Ａ、Ｃ三

种型号。三种试片的主要技术要求见表２，其他技术性能应符合ＧＳＢＡ６９００１的要求。

５．８　弧高度试片夹具

弧高度试片夹具是固定试片的工具，应采用磁力吸紧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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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测量规（仪）

测量规（仪）是一种测定试片经喷丸后在所规定长度范围内产生的弧高度值的专用测量工具，这种

专用测量规（仪）的形状及尺寸应符合图２的要求。四个钢球的平面度为０．０５ｍｍ。

５．１０　放大镜

放大镜用于检查喷丸表面覆盖率。放大倍数应至少为３０倍。

５．１１　防护眼镜

防护眼镜用于防止弹丸飞出打伤眼睛。

表２　弧高度试片的技术要求

项目名称
试片型号

Ｎ Ａ Ｃ

厚度ｍｍ ０．７９±０．０２５ １．２９±０．０２５ ２．３９±０．０２５

宽（犠）×长（犔）ｍｍ １９０－０．１×７６±０．２ １９０－０．１×７６±０．２ １９０－０．１×７６±０．２

平面度容差ｍｍ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粗糙度μｍ 犚ａ＝０．６３～１．２５ 犚ａ＝０．６３～１．２５ 犚ａ＝０．６３～１．２５

表面硬度（犎犚犆） ４４～５０ ４４～５０ ４４～５０

注：含百分表组装示意图。所有尺寸的单位均为英寸。

图２　弧高度测量规（仪）的几何尺寸

６　喷丸工艺参数的确定

６．１　喷丸设备与试片（工件）表面之间的距离

喷丸过程中，喷丸与试片（工件）的距离应确保达到规定的表面覆盖率和喷丸强度。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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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喷丸强度

６．２．１　喷丸强度的确认

任何一组工艺参数下的弧高度曲线上均存在一个饱和点（确切地说为准饱和点），过此饱和点弧高

度值随喷丸时间的增加而缓慢增高（见图３）。在一倍于饱和点对应的喷丸时间下，弧高度值的增量不

超过饱和点处弧高度值的１０％。饱和点处的弧高度值定义为该组工艺参数的喷丸强度。所以，一组工

艺参数下的弧高度曲线上只有一个喷丸强度。

注：弧高度曲线为同一类型的试片在相同的喷丸速度和相同旋片的工艺条件下，弧高度值与喷丸时间的关系曲线。

图３　弧高度曲线

６．２．２　喷丸强度试验

６．２．２．１　将弧高度试片放入弧高度试片夹具 （磁力吸紧器）。

６．２．２．２　确定表１规定的旋片规格。

注１：用不同的转速、不同的喷丸时间获得不同的表面覆盖率。

注２：试片的修正强度为试片的测试强度的７７％。

６．２．２．３　可参考表３的数据确定喷丸强度。

表３　推荐的喷丸强度

材料 被喷表面最小厚度ｍｍ（ｉｎ） 喷丸强度

抗拉强度小于１５００ＭＰａ的钢

１．３（０．０５） ０．００２Ａ～０．００５８Ａ

１．８（０．０７）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６Ａ

２．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Ａ～０．００７Ａ

２．５（０．１０） ０．００５Ａ～０．０１０Ａ

３．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Ａ～０．０１１Ａ

３．８（０．１５） ０．００８Ａ～０．０１３Ａ

４．３（０．１７） ０．０１０Ａ～０．０１５Ａ

５．１（０．２０） ０．０１２Ａ～０．０１７Ａ

≥６．０（０．２４） ０．０１４Ａ～０．０１９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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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材料 被喷表面最小厚度ｍｍ（ｉｎ） 喷丸强度

抗拉强度为１５００ＭＰａ～２４００ＭＰａ的钢

１．３（０．０５）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５Ａ

１．８（０．０７）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６Ａ

２．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Ａ～０．０１０Ａ

２．５（０．１０） ０．００６Ａ～０．０１１Ａ

３．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Ａ～０．０１３Ａ

３．６（０．１４） ０．０１０Ａ～０．０１５Ａ

４．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Ａ～０．０１７Ａ

≥５．１（０．２０） ０．０１４Ａ～０．０１９Ａ

抗拉强度为２７００ＭＰａ～３０００ＭＰａ的钢

１．３（０．０５） ０．００５Ａ～０．０１０Ａ

１．５（０．０６） ０．００６Ａ～０．０１１Ａ

２．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Ａ～０．０１３Ａ

２．５（０．１０） ０．０１０Ａ～０．０１５Ａ

３．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Ａ～０．０１７Ａ

≥３．８（０．１５） ０．０１４Ａ～０．０１９Ａ

铝合金

１．３（０．０５） ０．００２Ａ～０．００４Ａ

１．５（０．０６）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５Ａ

２．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Ａ～０．００７Ａ

２．５（０．１０） ０．００５Ａ～０．０１０Ａ

３．３（０．１３） ０．００６Ａ～０．０１１Ａ

４．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Ａ～０．０１３Ａ

４．８（０．１９） ０．０１０Ａ～０．０１５Ａ

５．８（０．２３） ０．０１２Ａ～０．０１７Ａ

钛合金

１．３（０．０５）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５Ａ

１．８（０．０７）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６Ａ

２．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Ａ～０．００７Ａ

２．５（０．１０） ０．００５Ａ～０．０１０Ａ

３．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Ａ～０．０１１Ａ

３．８（０．１５） ０．００８Ａ～０．０１３Ａ

４．３（０．１７） ０．０１０Ａ～０．０１５Ａ

５．１（０．２０） ０．０１２Ａ～０．０１７Ａ

６．１（０．２４） ０．０１４Ａ～０．０１９Ａ

６．２．２．４　喷枪转速与喷丸强度的关系曲线如图４所示。可根据不同的喷丸强度，在曲线上确定相应的

喷枪转速。

６．２．２．５　如果喷丸强度不在规定的强度值范围内，应调整喷枪转速，用新的弧高度试片按６．２．２．１～

６．２．２．４的要求重新进行喷丸强度试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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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喷丸强度是一个定值，除非另有规定，其强度的允差范围应为－０．００２Ａ和＋０．００３Ａ。如果

喷丸强度给的是一个范围，则其喷丸强度应在此范围内。

示例：当给定的喷丸强度为０．００５Ａ时，实际强度为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８Ａ。

图４　喷枪转速与喷丸强度的关系曲线（平面）

６．３　弧高度试片

根据喷丸强度范围，参考表４选择弧高度试片。

表４　推荐的弧高度试片与喷丸强度范围

弧高度试片 Ｎ Ｎ或Ａ（Ｎ优先） Ａ Ｃ或Ａ（Ｃ优先） Ｃ

喷丸强度 ＜０．００３Ａ ０．００３Ａ～０．００４Ａ ０．００５Ａ～０．０２４Ａ ０．０２５Ａ～０．０３２Ａ ＞０．０３２Ａ

６．４　表面覆盖率

弧高度试片上的表面覆盖率应至少为２００％。在被喷零件在达到规定的喷丸强度条件后，如果其

硬度低于或等于试片的硬度时，则零件的表面覆盖率能够达到１００％；如果零件的硬度高于试片的硬度

时，则零件的表面覆盖率会低于１００％。

注：用两倍于获得１００％表面覆盖率的时间进行喷丸即可得到２００％表面覆盖率。

零件达到１００％表面覆盖率所需时间，并不等于达到５０％表面覆盖率所需时间的两倍（见示例１和

示例２）。应用公式（１）计算经狀次喷丸后的表面覆盖率。在操作中，可用３０倍放大镜目视检查表面覆

盖率。

犆狀＝１－（１－犆１）
狀 （１）

式中：犆狀———经狀次喷丸后的表面覆盖率；

犆１———第１次喷丸获得的表面覆盖率。

示例１：若表面覆盖率在１ｍｉｎ内达到５０％，则下一个１ｍｉｎ只能使剩下的５０％面积获得５０％的表面覆盖率，达到

的总表面覆盖率为５０％＋２５％＝７５％。

示例２：若犆１＝５０％，将狀＝２、３、４、５、６时所计算出的犆狀 列入表５。每次喷丸时间应与第一次喷丸时间相同。由表

中的数据可见，由５０％增加到９８％的表面覆盖率，其喷丸时间需延长５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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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喷丸次数与表面覆盖率之间的关系

接受喷丸的次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表面覆盖率 ％ ５０ ７５ ８７ ９４ ９７ ９８

７　喷丸步骤和操作要求

７．１　从事喷丸工作的人员应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考核，其培训和考核内容参见附录Ａ。

７．２　应佩带防护眼镜，以免弹丸飞出，打伤眼睛。

７．３　进行喷丸处理前应对被喷零件表面进行目视检查，确保其上没有油漆、镀层、涂层、腐蚀物、油脂

等，否则应进行清洗或清除。

７．４　应用胶带或胶布遮盖非喷丸区或禁止喷丸区。

７．５　除另有规定，零件应在不受外力的自由状态下接受喷丸强化。

７．６　一般应在进行喷丸处理前完成零件的无损检测，包括做其他处理，例如镀铬或镀镍后的无损检测。

７．７　如果是表面阳极化处理的铝及铝合金，应在喷丸处理前祛除阳极化处理层。祛除溶液采用

１３３ｍＬ（４．５ｆｌｄ．ｏｚ）磷酸和７６．５ｇ（２．７ｏｚ）铬酸以及４．５Ｌ［１ｇａｌ（ＵＫ）］的水的混和溶液。

７．８　钛及钛合金应使用粘有碳化钨球的喷丸；除钛及钛合金外的其他材料则可用粘有钢球或粘有碳化

钨球的喷丸。

７．９　应按第６章确定喷丸的转速以及旋片与被喷表面间的距离，并保持这一距离。喷丸作业时应握紧

工具使芯轴平行于受喷试片（工件）表面，移动喷丸工具，对零件进行喷丸。

７．１０　除非另有规定，在要求限制喷丸区域内其界限偏差应不大于３．２ｍｍ（１／８ｉｎ）。

７．１１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被喷零件的表面覆盖率不应低于１００％。

７．１２　渐弱喷丸区的表面覆盖率应均匀地减小。

注：渐弱喷丸区是指规定的喷丸区到渐弱喷丸表面中最小表面覆盖率２５％处。

７．１３　如果被喷丸零件的表面比弧高度试片硬，则应延长喷丸时间，以达到１００％的表面覆盖率。

７．１４　零件的喷丸区内不应做硬度试验。

７．１５　对孔进行喷丸时，应按表６修正喷枪转速。

表６　用９／１６～５／４旋片喷小孔时喷枪转速的修正关系

喷枪转速

ｒ／ｍｉｎ（平面）

孔直径 ｍｍ（ｉｎ）

１９．０～２０．１

（０．７５～０．７９）

２０．３～２１．６

（０．８０～０．８５）

２１．８～２３．１

（０．８６～０．９１）

２３．４～２４．６

（０．９２～０．９７）

２４．９～２７．２

（０．９８～１．０７）

２７．４～３０．２

（１．０８～１．１９）

２０．５

（１．２０）以上

对孔喷丸的喷枪速度ｒ／ｍｉｎ

１５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９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３３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６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１００ ３７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３００ ４９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１００ ３８００ ３４００ ３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６２００ ５７００ ５２００ ４７００ ４４００ ３９００ ３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７１００ ６５００ ５９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１００ ４５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 — — ６６００ ６１００ ５７００ 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５０００ — — — ６８００ ６３００ ５６００ ５００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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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喷枪转速

ｒ／ｍｉｎ（平面）

孔直径 ｍｍ（ｉｎ）

１９．０～２０．１

（０．７５～０．７９）

２０．３～２１．６

（０．８０～０．８５）

２１．８～２３．１

（０．８６～０．９１）

２３．４～２４．６

（０．９２～０．９７）

２４．９～２７．２

（０．９８～１．０７）

２７．４～３０．２

（１．０８～１．１９）

２０．５

（１．２０）以上

对孔喷丸的喷枪速度ｒ／ｍｉｎ

５５００ — — — — ６９００ ６１００ ５５００

６０００ — — — — — ６７００ ６０００

６５００ — — — — — — ６５００

７０００ — — — — — — ７０００

７．１６　喷丸后如需对被喷零件加热处理，除特殊规定外，各种材料的最高加热温度应符合表７的要求。

表７　喷丸零件的允许加热温度

材料
最高加热温度

℃

铝合金 ９３．３

低合金钢（２４６℃以下回火） １４８．９

低合金钢（２４６℃或以上回火） ２０４．４

钛合金 ２４６．１

镍基和钴基合金钢 ５３７．８

冷加工３００系列不锈钢 ２４６．１

沉淀硬化不锈钢 ２４６．１

其他的不锈钢 ３９８．９

７．１７　当旋片上的弹丸损失２０％以上时，应更换旋片。更换旋片后可不必再作喷丸强度试验。

８　喷丸的质量控制

８．１　检查

保留确定喷丸强度的弧高度试片，并用放大镜检查零件被喷表面的喷丸强度和表面覆盖率是否达

到规定的要求。如果被喷零件的喷丸强度或表面覆盖率低于规定要求，应按８．３进行再次喷丸处理；如

果被喷零件的喷丸强度或表面覆盖率高于规定要求时，应按不合格品处理。

８．２　记录

对零件进行旋片喷丸后，应如实记录：

———零件名称、件号、序号、数量；

———喷丸日期；

———所用喷丸芯轴及旋片；

———喷丸强度（测试强度和修正强度）；

———表面覆盖率达到１００％的时间；

———喷枪的转速及喷丸表面覆盖率。

８．３　再次喷丸处理

８．３．１　经检验如发现零件的实际喷丸强度或表面覆盖率低于规定要求时，应进行再次喷丸处理。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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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再次喷丸所采用的强化工艺参数应符合规定的要求，而喷丸强度应取规定强度的下限进行

喷丸。

８．３．３　再次喷丸处理后的强化质量应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

８．３．４　再次喷丸后的表面覆盖率不应超过６００％。

９　喷丸后零件的处理

９．１　撤去零件表面的保护物。

９．２　清除喷丸使用过的旋片，并清除零件表面的弹丸及粉尘。

９．３　需要时，可用溶剂清洗零件表面。

９．４　无特殊要求时，不应以任何切削方式对喷丸后的零件表面进行表面去层加工。

９．５　当喷丸后的零件表面需进行表面切削加工时，应采用珩磨或研磨加工去层。对于铝合金和钛合金

及抗拉强度超过１４００ＭＰａ的结构钢，去层深度不应超过Ａ试片喷丸强度值的１／１０。对于高温合金，

因其表面粗糙度要求高，喷丸强度低，不应对喷丸面进行去层加工。

９．６　零件喷丸后，在其喷丸区内不应进行硬度试验。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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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资料性附录）

喷丸操作人员的培训与考核

犃．１　培训

操作人员应了解和掌握：

———喷丸强化的作用、基本原理，以及喷丸技术操作的要领；

———喷丸强化工艺参数的标注方法，以及对各部位喷丸范围的要求；

———喷丸强化专业名词的定义、技术术语的含义、符号等的表达意义；

———喷丸工具的维护及调整；

———喷丸强度和表面覆盖率的测试方法；

———零件喷丸强化质量检验与控制；

———零件非喷丸区的保护方法；

———劳动安全与防护规则。

犃．２　考核

犃．２．１　考核内容

犃．２．１．１　笔试

笔试考核内容为Ａ．１中操作人员应了解和掌握的内容。

犃．２．１．２　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程序为：

ａ）　调整喷丸工具；

ｂ）　喷标准试片，直到达到规定的喷丸强度；

ｃ）　检验喷丸强度及试样的表面覆盖率，并把弧高度试片、被喷试样等提交考核人员受检和审批；

ｄ）　整理试验记录、书写试验小结。

犃．２．２　考核用试样

试样的材质为：

———结构钢（σｂ为１２００ＭＰａ～１５００ＭＰａ）；

———铝合金（σｂ为４２０ＭＰａ～５２０ＭＰａ）。

试样的喷丸强度及表面覆盖率：

———对结构钢应为０．０１６Ａ；≥１００％ ；

———对铝合金应为０．０１０Ａ；≥１００％ ；

———由考核部门另行规定。

犃．２．３　考核周期

喷丸操作者应每４年进行考核。离开喷丸工种超过１年，在重新从事喷丸操作之前应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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